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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以及證券
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文件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不會就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所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起之任何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之批准並不表示推介或認可盈富基金，亦非對
盈富基金之商業價值或其表現之保證；其並不表示盈富基金適合所有投資者，亦非認可其
適合任何特定投資者或投資者類別。香港特區政府對盈富基金之表現、基金單位之資產淨
值以及經理人及信託人履行其各自之責任之表現均不作保證。香港特區政府並不擔保或保
證盈富基金將達致其投資目標。 

重要提示：此乃重要通知，務請即時查閱。閣下如對本通知內容有疑問，應尋求獨立專
業意見。 

盈富基金 

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4條 

成立之認可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股份代號：2800 

致基金單位持有人通知 

盈富基金（「盈富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提供緊貼恒生指數表現之投資回報。恒生指數

是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算及發佈。恒生指數有限公司已決定對恒生指數實施下列變動，

自二零二零年九月七日起生效。 

將同股不同權公司及第二上市公司納入恒生指數選股範疇 

由二零二零年八月之指數檢討開始，恒生指數的選股範疇將涵蓋來自大中華區域（即香港、

內地、澳門及台灣）的同股不同權公司以及第二上市公司。相關措施詳情載列如下： 

重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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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的同股不同權公

司  

第二上市的大中華公司 

公眾持股股份 • 所有一股多票的股份

將被視為非公眾持股

股份

• 公司市值只根據其在香港註冊的股份部

份（「香港股份」）計算

• 由存託人或其託管人持有作為海外存託

證券之任何相關香港股份將被視為非公

眾持股股份

此外，恒生指數將採用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並根據下表為個別成份股設定特定

的比重上限： 

類別 比重上限 

第二上市成份股 5% 

同股不同權成份股 5% 

其他成份股 10% 

將含非上市股本之H股公司納入恒生指數選股範疇 

此外，由二零二零年八月之指數檢討開始，含非上市股本之 H 股公司將符合資格獲考慮

納入恒生指數。就任何獲納入恒生指數之 H股公司而言，只有 H股部份之股本將用以計

算指數，並須受銷售文件進一步所述之公眾持股量調整所限制。 

盈富基金的資產將繼續按大致與恒生指數相同的比重投資於恒生指數成份股。道富環球投

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作為盈富基金的經理人，將重新調整盈富基金的投資組合，藉以密

切反映實施上述變動後恒生指數成份股比重之任何變動。 

盈富基金的投資目標、策略及運作將維持不變，而盈富基金的正常運作、投資政策、恒生

指數於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下的可接納程度、投資限制及費用架構均不受影響。對盈

富基金的建議變動並不會構成其重大變動，亦不會重大地損害基金單位持有人的利益。 

盈富基金的整體風險狀況不會有重大變動或增加。 

盈富基金的發售文件將作適當更新，以反映上述變動，經更新的發售文件可供索閱時，便

會通知基金單位持有人。上述變動毋需更改盈富基金的信託契據，亦毋需徵得基金單位持

有人批准。 

盈富基金因上述變動招致的相關成本及開支，包括調整盈富基金投資組合的交易成本，更

新發售文件以及相關行政成本，將由盈富基金承擔。 

最新的指數計算方法，以及其他有關恒生指數的一般資料，請瀏覽 http://www.hsi.com.hk1。 

1 此網站並未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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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單位持有人如對本通知有任何疑問，請聯絡盈富基金之經理人道富環球投資管理亞洲

有限公司，電話號碼為+852 2103 0100。 

道富環球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經理人 

二零二零年八月七日 

經理人對本通知於刊發日期所載資料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一切合理查詢後確
認，就其深知及確信，並無遺漏其他事實而將導致本通知之任何聲明產生誤導。 


